附件3

2025年度抚州市市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
有关问题说明

一、关于诚信报考和职位选报
本次遴选考试采取诚信报考制度，资格审查贯穿遴选全过程。报考人员应仔细阅读职位资格条件，选报符合自身条件的职位，诚信报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报考人员了解职位报考要求，真实准确填写个人信息，选报符合自身条件的职位，并按要求及时提供真实有效的证件、证明等相关材料。
2.如因弄虚作假、提供信息不准确或不符合职位报考条件，导致影响遴选或被取消遴选资格的，由报考人员自行承担；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二、关于《公告》中“以上”“以下”“以前”“以后”的界定
《公告》中“以上”“以下”“以前”“以后”均包括本项。
三、关于公务员工作经历的计算方法
公务员工作经历计算时间截止到2025年10月底；考录、调任的公务员工作经历起算时间为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之日，军转干部的公务员工作经历起算时间为公务员主管部门登记审批之日。
若出现几段公务员工作经历的，仅计算最后一段公务员工作经历；中途离开公务员队伍或重新考录公务员的，之前的公务员经历不纳入计算范围。
四、关于现工作单位工作年限的认定
在现工作单位以公务员身份至今的连续工作时间，计算时间截止到2025年10月底。因机构改革变换单位或所在单位更名的，按同一单位认定。
自2018年后因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从县级以下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划转安置在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的工作时间纳入计算范围。
五、关于职位表中各遴选单位要求的资格条件计算截止时间
各项资格条件的计算截止时间，除另有规定外的，均为2025年10月底。
六、关于基层工作经历的认定
基层工作经历，是指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村（社区）党组织或者村（居）委会，以及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经历（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在此列）。
省垂直管理单位中，在监狱、戒毒所、基层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高速交警支队（含大队）的工作经历，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在军队团和相当于团及以下单位工作的经历，退役士兵在军队服役经历，受组织选派到县以下机关挂职锻炼经历以及扶贫驻村工作经历，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七、关于“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特岗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经历的认定
以上四种情况均不属于公务员工作经历。
八、关于服务年限问题
1.2014年2月18日后考录乡镇机关的公务员应在乡镇机关服务满5年方可报考；
2.公检法司系统通过政法干警招录培养的公务员应满相应服务年限方可报考，其中培养为硕士、本科、专科学历等次的服务年限分别为5年、7年、9年；
3.公务员考录公告已明确服务年限的职位，应满服务年限方可报考。
九、关于报考人员现任职务职级的问题
报考人员现任职务职级应符合报考职位的职务职级层次要求，即：“报考人员的现任职务职级不高于报考职位要求的职务职级层次”要求贯穿遴选全过程。如，现任职务职级层次为乡科级副职或四级主任科员及以上的人员，不得报考职位要求设置为一级科员的职位。
十、关于聘用制干部能否报考
不可以报考。
十一、关于市直机关直属机构、派驻机构、部门管理机构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能否报考
不可以报考。
十二、关于任职试用期内能否参加遴选
不可以。报考人员在遴选全过程中，均不得处于任职试用期。
十三、关于学历和专业问题
报考人员在2025年10月底之前须取得国家承认并符合职位要求的学历、学位，且该学历、学位所学专业必须与职位要求相符。对于最低学位要求为学士的职位，以研究生专业报考的考生，也必须同时具有学士以上学位。
专业分类按照教育部颁发的专业设置目录执行。相近专业或者目录中没有的专业，符合职位需求及专业分类原则的，需在报名前经遴选单位和市委组织部同意后，方可报考。
十四、关于中共预备党员报考问题
职位要求中共党员的，中共预备党员可以报考。
十五、关于回避问题
报考人员不得报考遴选后即构成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所列情形的职位，也不得报考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用人单位的职位。
十六、关于列入失信记录库的情形
考生自愿放弃遴选资格的，须在领取面试准考证前书面提出。遴选人员在遴选中弄虚作假或者在领取面试准考证之后任一环节因个人原因放弃遴选的，记入遴选人员失信记录库，3年内不得参加公开遴选，并将有关情况书面通报至本人单位及所在县（区）委组织部。
十七、关于考察问题
本次遴选实行差额考察，考察对象根据考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进入考察后，各考察对象排名不分先后。遴选单位根据考察情况和职位需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人岗相适的原则，集体讨论、择优提出拟遴选人选并报市委组织部审核。考察对象的考试总成绩不作为确定遴选人选的唯一依据。
十八、关于考试问题
本次遴选考试主要测试报考人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不指定考试范围，不指定辅导教材，不举办或委托举办培训班。笔试、面试由市委组织部统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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